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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1：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2 日下午 14：00，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

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投票方式及地点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可

以到会参加会议现场投票表决，也可参加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 8 号绿景红树湾壹号 A 座 16 层诺德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主持人：陈立志董事长 

四、审议会议议题 

1、《关于孙公司常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孙公司惠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孙公司贵溪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孙公司厦门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5、《关于孙公司诺德晟世新能源（江门）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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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孙公司青海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孙公司武汉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修订<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9、《关于修订<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五、股东提问，相关人员回答股东的有关问题 

六、主持人宣布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七、监事宣布现场投票结果 

八、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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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规则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

证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规

范意见》《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制定本会议规则。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截至 2024 年 3 月 14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进行投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 

二、会议表决方式 

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一）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1、现场会议参加办法。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法人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授权委托书

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按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对每一议案可在“同意”、“反对”

或“弃权”格中的任选一项，以“√”表示，多划或不划视为弃权。未投表决

票，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力，所持的表决权在统计结果中做弃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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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如有意见或建议，应填写《股东问题函》（详见材料

3），并举手示意工作人员，将所提问题交予相关人员，并进行集中回答。 

（二）网络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 A 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股东如仅对某一项议案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

股东未参与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

算，并纳入表决统计。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

不得撤单。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对不符合

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三、表决统计及表决结果的确认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员由

2名股东代表和 1名监事组成，其中总监票人 1名，由本公司监事担任。总监票

人和监票人负责出席现场表决情况的统计核实，并在现场表决结果的报告上签

字，总监票人根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宣布议案是否通过。若出席会议的股

东或委托代理人对会议的表决结果有异议，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

点票。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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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3 ： 

致各位股东： 

欢迎出席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热切盼

望您能为公司的发展，留下宝贵的意见或建议。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书面提问方式。请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及您欲提出的问题，记在下面空白处，

举手示意我们的工作人员，使我们可以及时将您的问题转交相关人员，以便在

集中回答问题时，能更有针对性地解答您的问题。谢谢您的合作，并再次感谢

您对公司的关注！ 

您的意见、建议或问题：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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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1 ： 

关于孙公司常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常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2,70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7年，用于建设中

创新航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贷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常州诺德

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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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2 ： 

关于孙公司惠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惠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1,00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7年，用于建设惠

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及储能项目，其中屋顶分布式光

伏项目贷款人民币500万（敞口），储能项目贷款人民币500万（敞口）。贷款

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的惠州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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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3： 

关于孙公司贵溪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贵溪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72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9年，用于建设思立

科（江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贷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贵溪诺德晟

世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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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4： 

关于孙公司厦门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厦门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2,20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9年，用于建设中

创新航新能源（厦门）有限公司二、三期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其中二期项目

贷款人民币1,000万（敞口），三期项目贷款人民币1,200万（敞口）。贷款由

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

司持有的厦门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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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5： 

关于孙公司诺德晟世新能源（江门）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诺德晟世新能源(江门)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4,00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9年，用于建设

中创新航科技（江门）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贷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诺德晟

世新能源(江门)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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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6： 

关于孙公司青海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青海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1,60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10年，用于建设青

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其中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贷款人民币800万（敞口），青海诺德

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贷款人民币800万（敞口）。贷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青海诺德晟世

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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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7： 

关于孙公司武汉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董事会同意武汉诺德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银行贷款人民币2,800万元（敞口），贷款期限不超过9年，用于建设中

创新航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贷款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同时由本公司子公司诺德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诺德

晟世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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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8： 

关于修订《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根据中国证监

会最新颁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3年8月修订)》等制度的规定，

修订了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同时废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2024年3月修订）》。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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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9： 

关于修订《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4 年 3

月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诺德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4 年 3 月修订）》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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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10：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德股份”或“公司”）董事会近

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陈友春先生的辞职申请。陈友春先生因连续担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申请辞去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

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推荐，

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核，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李炬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炬先生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聘任为独立董事后将

同时担任公司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职务，任期与独立董事任期一致，津贴按照公司有关制度执行。在李炬先生经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聘任为独立董事前，陈友春先生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陈友春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

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陈友春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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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简历： 

李炬，男，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1999年 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于 2023年 6月获得了

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曾任深圳海关工作，先后担任深圳海关缉私局副科长、

科长、处级干部，现任职于北京浩天（重庆）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事务工作。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李炬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李炬先生已

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将报名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

格培训并取得相关培训证明文件。李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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